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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在86年3月以前本土的期貨尚未推出，但此時間只允許買賣國外期

貨交易所的期貨，採「國外期貨交易法」管理。自我國期貨交易法於民國86
年3月正式頒布實施，並廢除「國外期貨交易法」，從此我國投資人不僅可

買賣國外期貨交易所之期貨，且可買賣國內推出之各類期貨商品。 
 
 

第1條 （立法目的） 
為健全發展期貨市場，維護期貨交易秩序，特制定本法。 

   
【說明】 

期貨交易具有高度專業性與風險性，關係期貨交易人的權益，與整體經濟

之發展，故明定本法之立法目的為健全發展期貨市場，以發揮避險、價格

發現的功能，以維護期貨交易秩序，俾保障期貨交易的安全與公平，並避

免不法情事之發生。 
 
 

第2條 （適用範圍） 
期貨交易之管理，依本法之規定；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

定。 
 

【說明】 
為解決因期貨交易商品多元化所生管理上法律適用之爭議，明定本法優先

適用，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有關法律之規定。 
 
 

第3條 （期貨交易之定義） 
本法所稱期貨交易，指依國內外期貨交易所或其他期貨市場之規則或實務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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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事衍生自商品、貨幣、有價證券、利率、指數或其他利益之下列契約之交

易： 
 一 期貨契約：指當事人約定，於未來特定期間，依特定價格及數量等交

易條件買賣約定標的物，或於到期前或到期時結算差價之契約。 
 二 選擇權契約：指當事人約定，選擇權買方支付權利金，取得購入或售

出之權利，得於特定期間內，依特定價格及數量等交易條件買賣約定

標的物；選擇權賣方於買方要求履約時，有依約履行義務；或雙方同

意於到期前或到期時結算差價之契約。 
 三 期貨選擇權契約：指當事人約定，選擇權買方支付權利金，取得購入

或售出之權利，得於特定期間內，依特定價格數量等交易條件買賣期

貨契約；選擇權賣方，於買方要求履約時，有依選擇權約定履行義

務；或雙方同意於到期前或到期時結算差價之契約。 
 四 槓桿保證金契約：指當事人約定，一方支付價金一定成數之款項或取

得他方授與之一定信用額度，雙方於未來特定期間內，依約定方式結

算差價或交付約定物之契約。 
非在期貨交易所進行之期貨交易，基於金融、貨幣、外匯、公債等政策考

量，得經財政部於主管事項範圍內或中央銀行於掌理事項範圍內公告，不適

用本法之規定。 
 

【說明】 
為因應期貨交易之實際狀況，有部分期貨交易涉及財政部（目前職掌為

金管會）及中央銀行業務，因其有現行法令可資規範，或未來基於金

融、貨幣、外匯、公債等政策考量所必要，可不適用本法之規定。如： 

中央銀行公告豁免部分：外匯經紀商經核准在其營業處所經營之外幣

保證金交易。 
86.5.24中央銀行台央外字柒第0401216號函規定，自期貨交易法施

行之日起，中央銀行指定辦理外匯業務之銀行及外匯經紀商，在其營

業處所經營之外幣與外幣及新台幣與外幣間之各種期貨交易，不適用

該法之規定。亦即指定外匯業務之銀行及外匯經紀商於營業處所經營

下列目前中央銀行經公告豁免之期貨交易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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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種類 項目 
純外匯店頭市場衍生性金融商品 保證金交易：即期及遠期外匯。 

遠期契約：遠 期 外 匯 交易 、 換 匯 交

易、遠期利率協議、商品遠期契約及

股價遠期契約。 
選擇權：匯率選擇權、利率選擇權、

商品選擇權及股價選擇權。 
交換：換匯換利交換、利率交換、商

品價格交換及股價交換。 
組合式產品：外匯組合式存款。 

純外幣店頭市場新金融商品 外幣信託資金投資外國有價證券。 
新台幣與外幣間之衍生性金融商

品 
新台幣與外幣間之遠期外匯、新台幣與

外幣間之換利交易、無本金交割之新台

幣與外幣間之遠期外匯交易、不限定期

初期末須交換本金之新台幣與外幣間之

換匯換利交易。 
 
財政部金融局（目前職權為金管會）公告其豁免部分：86.6.1財政部

台財五字第03240號函規定，金融機構經營處所經營之期貨交易，

不適用期貨交易法之規定。亦即金融機構於其營業處所經營下列期貨

交易，豁免期貨交易法之適用： 
新台幣遠期利率協定。 
新台幣換利。 

新台幣利率選擇權。 

外匯遠期利率協定。 

外幣利率選擇權。 

外幣利率交換。 

外幣定期存款結合貨幣選擇權之「保本投資型外幣存款」、「加值

投資型外幣存款」。 

外幣貸款結合貨幣選擇權之「選擇性無息／低利外幣貸款」。 

 因第三條第二項係明定「非在期貨交易所進行之期貨交易，基

於……」，故只有店頭市場交易之期貨商品，始有期貨交易法之豁免

適用。 
從上開文義適用本法所管理之期貨交易，指依國內外期貨交易所或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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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老師的叮嚀

期貨市場之規則或實務，從事衍生自商品、貨幣、有價證券、利率、指

數或其他利益之期貨契約、選擇權契約、期貨選擇權契約及槓桿保證金

契約等之交易，前述之交易場所就期貨契約及部分選擇權契約而言，其

交易場所在國、內外期貨交易所，即國內、外集中市場。惟部分選擇權

契約或槓桿保證金交易契約係於銀行或槓桿交易商營業處所交易，屬於

店頭市場。故本條第一項之範圍涵蓋國內、外集中市場與店頭市場。另

我國期貨交易法第三條第一項條款觀之，名為期貨交易法，其實是

衍生性商品交易法。 

期貨交易的範圍包括本法管理之期貨交易如本條第一項範圍，以及非本

法管理之期貨交易如本條之第二項範圍。 
茲整理期貨交易範圍如下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集中市場（期貨 
交易法管理範圍） 中央銀行 

 公告豁免 

金管會公告

 豁免 期交法 
  管理範圍 

店頭市場 
、、 

  
 

 

認購（售）權證非為期貨交易法令所管理之有價證券。 
財政部於86.5.23以台財證字第03037號函釋示，依證券交易法第六條

第一項核定「非由標的證券發行公司所發行之認購（售）權證」，其

募集、發行與交易等相關事項均應受我國證券交易管理法令之規範。 

指數型基金係受「證券交易法」第六條規範之有價證券。 
 
 




